
基於使用者經驗展望長照支付新制 

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/秘書長 

陳景寧 

2018-01-30 



關於照顧，家的選擇？ 

家庭照顧者 

(五成五) 

外籍看護工 

(三成) 

長照資源 

(一成五) 

★全國約有76萬失能、失智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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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應期 

穩定期 
病情變化

期 

慌亂期 

平均9.9年 



全台約76萬失能、失智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

其中近50萬人是65歲以上老人 

一年365天、一天24小時無法放下的照顧重擔 

過去五年，平均每年有十三、四件「照顧悲劇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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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/10 高風險或經濟弱勢的家庭照顧者 



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中，粗估231萬人受照 顧責任影響 

因照顧「減少工時、請假或彈性調整」約17.8萬人 

因照顧「離職」約13.3萬人 

日本年約10萬人照顧離職，推動《零介護離職》對策 

以「照顧不離職」作為目標的長期照顧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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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照支付新制重大變革 

一. 失能評估等級從輕、中、重度三級制改為八級制，由縣市長期照
顧管理中心核定兩大類服務額度： 

(一).個人長照服務額度 

• 照顧及專業服務：第二至八級，每月最低10,020元，最高
36,180元。(一般戶補助額度由30%調降為16%) 

• 交通接送服務：分四類，每月最低1,680元，最高2,400元 

• 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：三年內最高4萬元 

(二).家庭照顧者喘息服務額度：第二至六級32,340元，第七至八
級48,510元 

三. 縣市照管專員根據家庭需求進行34項「照顧問題清單」評估。 

四. 縣市長照特約服務機構或照管中心進行152項「服務組合」配
搭，與家庭溝通訂定照顧計畫。 

五. 民眾自負額：一般戶16%、中低收入戶5%、低收入戶0%。 

 



照專說若要維持服務項目，得提高自付
額，不然得縮減服務時數至兩個小時… 

新制居服佔用太多額度，必須放棄使用
居家復健！ 

過去4小時服務可以有人幫忙，但新制開始
後，服務員結束服務後就離開，沒有照顧
替手，難道只能聘外勞或送機構？ 

母親曾被日照中心以人手
不足原因退托；目前已服
務八年多的居服員又以無
法負荷為由不服務，我好
像「長照孤兒」！ 

一位在職照顧者的投訴…… 
45歲女性，育有一子，工作中，照顧80歲重度失智母親近10年，領有重度身障手冊，
患有退化性關節炎，仍可使用助行器行走。 

 



照顧計畫（舊制vs.新制） 
舊制：重度失能，每日4小時居服、每
月一次居家復健 

使用項目 居家服務 居家復健 

服務頻率 
4hr/天、
90hr/月 

1次/月、12
次/年 

服務內容 

協助沐浴、基
本清潔（如口
腔清潔、更換
尿布）、備餐、
餵食、安全看
視 

提供物理治
療、職能治
療到宅指導
與訓練 

費 用 18,000元/月 1,000元/次 

民眾自負
額/月 

18,000元
*30%=5,400
元 

1,000元
*30%=300
元 

總 計 5,700元/月 

新制：核定長照第7級額度（32,090元/月），若維持相同服務
內容評估新制自負額j6 

使 用 項 目 居家服務 居家復健 

服 務 頻 率 服務5天/周，一月以23天計算 1次/月 

服 務 內 容 

BA01基本身體
清潔 

260元(23單位) 居 家 ADLs 或
IADLs 復能照
護 ： 4,500 元 
(3次) 

BA02基本日常
照顧 

310元(23單位) 

BA04 協助餵食 130元(23單位) 

BA05 餐食照顧 310元(23單位) 

BA06 協助沐浴 290(6單位) 

BA07沐浴及洗
頭 

325元(6單位) 

BA18 安全看視 400元(23單位) 

費 用 36,120元/月 1,500元/次 

民眾自負額 
（ 每 月 ） 

(36,120+1,500)-32,090=5,530 
32,090*0.16+5,530=10,664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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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被誤解的支付新制》 
政府跟服務提供單位算帳
的事，不應直接轉嫁民
眾。 



全民健保，也沒聽說醫院要跟民眾討論
「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」 

 

錯估：醫院有專責醫管人員負責轉化計價、請款、核
銷等複雜流程，但大多數非營利組織沒有類似機制。 
 
矛盾：既然不是民眾的事，懶人包宣傳卻強調？ 
 



1966照管中心 

１ 

長照特約單位 

2 

申訴及監理
機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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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使用者角度看長照支付新制 



長照 

長照支付新制提供一包錢給家庭選擇 

使用者 

• 確認八級評估 

• 明確提出需求 

• 選擇最佳組合 

長照管理中心(照專) 

•代表國家核定額度 

•代表使用者轉譯需

求(問題清單) 

•監督服務品質 

服務提供單位 

•在額度內提供最佳

服務組合 

•營運品質&成本管

控 

八  級  制 
服務額度 

152項服務組合
與 給 付 基 準 



1. 確認八級評估 
2. 明確提出需求 
3. 選擇最佳組合 

使用者的功課 



民眾期待的長照服務 

以人為本/溫暖夥伴/信賴感 

滿足不同家庭的照顧需求/量身打造服務組合 

時間 價格 品質 



新制對服務提供者營運力的挑戰 

• 服務不縮水、客戶關懷 

• 符合需求的服務(ex.24小時居服或臨托) 
1.留住顧客 

• 合理薪資、提高排班效能 

• 訓練與後援 
2.留住人才 

• 轉介專業服務、異業結盟、利潤分享 3.多元服務 

• 差異化行銷、信賴感、小規模組織聯營 4.溫暖品牌 



新制考驗政府的市場管理能力 

保障弱勢權

益？ 避免大戶壟斷？ 

鼓勵投入、發展多元服務市場 

收費不失控、合理利潤的「計畫型長照市場」 



家總三項配套建議 

1. 建立資訊公開平台(ex.服務提供單位簡介、服務套組) 

2. 推動使用者參與的評價機制 

3. 健全申訴及監理機制 


